
听从公司安排， 劳动合
同主体发生变更

高某于2019年12月任职一家
教育公司 ，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 合同约定， 高某担任采购员
一职 。 2022年6月15日 ， 教育公
司要求高某与某科技公司重新签
订劳动合同。 而教育公司与该科
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 实
际办公地点也完全一致， 双方系
关联公司。

由于领导催得急， 高某出于
对教育公司的信任， 未仔细查看
劳动合同内容就在合同上签了
字。 事后， 高某发现新签劳动合
同中根本没有如何计算连续工龄
条款， 他也没有收到教育公司给
予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即使这样， 高某继续在原地
址办公并从事采购业务， 其工作
内容、 报酬计算等与此前并无不
同。 高某认为， 这样稳定的工作
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但没想到事
情很快就发生了变故。

新单位突然破产， 拒绝
给付经济补偿

2022年8月20日 ， 高某刚入
职两个月便突然收到通知， 要求
他尽快到科技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 原来， 该科技公司正在申请
破产， 高某的社保已于2022年8
月1日起停缴， 科技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
高某找科技公司领导询问原

因， 对方告知他本单位正在申请
破产，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属于
存续状态， 停缴社保是因为科技
公司办理破产所需要的流程。 该
领导还说， 高某应当依据 《企业
破产法》 中关于职工债权的相关
规定， 待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后
再申报债权。 由于高某与科技公
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时间不足2
个月， 故对其不承担任何补偿责
任。

高某认为， 其对工作兢兢业
业， 对公司的感情也非常深。 对
于公司中断其工龄， 并以企业系
合法破产为由拒绝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的做法十分不解，
且难以接受。

职工寻求工会帮助， 劳
动仲裁终获经济补偿

由于缺乏法律知识， 高某起
初对自己的遭遇自认倒霉 。 后
来， 经朋友提醒， 他才知道自己

作为劳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时可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可
是， 对如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与
公司 “打官司”， 他一点儿都不
了解， 先后去过多次仲裁机构，
他才勉强填好一份仲裁申请书。
经过这一番折腾， 他对后面的开
庭审理心里更加没底了。

经打听， 高某得知北京工会
可以为困难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并指派专业律师免费帮助职工打
官司。 于是， 他抱着将信将疑的
心态， 就近来到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总工会寻求帮助。 了解到高
某的情况后，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总工会第一时间将案件上报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经审
核， 工会受理了高某的申请， 并
指派专业律师杨铭旭为他提供法
律援助。

接受指派后， 杨律师立即联
系了高某。 初步了解案情后， 杨
律师发现高某的仲裁申请请求及
准备的证据材料存在诸多问题和
不足。 此外， 杨律师发现与高某
一起申请仲裁的还有他的两位同

事。 为便于开展工作， 杨律师与
高某及其同事建立起微信工作
群， 通过翻阅3个人的证据 ， 在
互相验证有关事实的同时， 尽最
大可能发现还原了案件的有关细
节。

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及所掌
握案件事实， 按照最有利于高某
的原则， 在征得高某同意的情况
下， 杨律师调整了高某的仲裁申
请请求、 重新梳理了相关证据材
料。 调整诉求之后， 高某的请求
变更为教育公司与科技公司为共
同被申请人， 且由这两家公司对
高某应得经济补偿及工资差额的
支付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请求科
技公司将高某在教育公司的工龄
连续计算。

开庭当日， 杨律师与高某一
起参加了庭审。 有了代理律师的
陪同， 原本慌乱的高某从容了许
多。 由于庭审进展不太顺利， 仲
裁员只得耐心促进双方调解， 但
科技公司态度强硬， 一直强调走
破产程序， 不支付任何费用。

面对科技公司代理人的陈述
及列举的证据 ， 杨律师沉着应
对， 逐一找出其中没有事实支撑
的主张。 对于对方在事实陈述中
不合逻辑的甚至是矛盾的地方，
也一一予以回击。 不过， 考虑到
科技公司资不抵债且已申请破产
的现实， 为规避该公司无力偿付
经济补偿的风险， 杨律师建议高
某变更仲裁请求， 只请求教育公
司承担债务责任。

因调解无效， 仲裁机构经审
理裁决教育公司向高某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工资差额
共计18812.26元。 后经执行， 教
育公司支付了该款项。 由此， 高
某激动地说： “若没有工会律师
的帮助， 我拿到经济补偿的时间
不仅会更长， 得到的补偿数额也
会低很多。”

通过“换签劳动合同主
体” 侵害职工权益当休矣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董梅律
师点评：

本案中， 用人单位利用劳动
者 对 单 位 的 信 任 以 及 劳 动 者
欠 缺 法律知识弱点 ， 企图通过
“换签劳动合同主体” 的方式逃
避自身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
是， 在工会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
下， 经过仲裁机构的公正审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切实维
护。

在司法实践中， 用人单位采
取 “换签劳动合同主体” 的办法
变相降低劳动者的工龄， 进而减
少其各种福利待遇及经济补偿金
的案件时有发生。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一）》 第四十六条规定，
劳 动 者 非 因 本 人 原 因 从 原 用
人 单 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
作， 可以要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
工 作 年 限 合 并 计 算 为 新 用 人
单 位 工作年限 。 遭遇此类侵权
的劳动者， 务必要拿起这个法律
武器， 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今年是新修订 《工会法》 和
《法律援助法》 施行一周年。 长
期以来， 北京市总工会及各区总
工会为困难职工提供了及时、 优
质、 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充分
彰显了工会的温暖。 因此， 当劳
动者遇到维权难题， 可以主动向
工会组织反映并得到专业的法律
援助。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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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09专题２０２3年 3月 23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近日， 读者吕萍萍等17人向
本报咨询说， 他们与一家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中， 有的只加盖了
公司印章但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名， 有的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名但没有加盖公司印章， 还有
一些合同只有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负责人签名 、 没有加盖公司印
章。

对此 ， 他们感觉心里不踏
实， 想知道这些劳动合同是否有
效？

法律分析
吕萍萍等读者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均有效。
一方面， 法定代表人在劳动

合同上签字、 用人单位没有盖章
的劳动合同有效。 《民法典》 第
六十一条规定： “依照法律或者
法人章程的规定， 代表法人从事
民事活动的负责人， 为法人的法
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
义从事的民事活动， 其法律后果
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
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
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可直接视为
用人单位的行为， 其在劳动合同

中签字代表用人单位。
另一方面， 法定代表人没有

在劳动合同上签字、 用人单位已
盖章的劳动合同有效。 因为劳动
合同的相对人是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 而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加
盖印章就是对劳动合同的认同。

再一方面， 用人单位的行政
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在劳
动合同上签字、 没有盖章的劳动
合同有效。 《民法典》 第一百七
十条 、 第一百七十二条分别规
定： “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工作任务的人员， 就其职权范围
内的事项， 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对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
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行为
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
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代理行
为，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
代理权的 ， 代理行为有效 。 ”
即只要用人单位的行政或人力资
源管理部门负责人是代表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 或者劳动者有
理由相信其代表用人单位， 则合
同成立。 廖春梅 法官

只签名未盖章或只盖章未签字的劳动合同有效吗？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关联公司接收职工两个月后即破产

工会律师指导职工诉原单位终获补偿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70余岁的退休

老人 。 半年前的一个晚上 ，
我在公园跳广场舞时 ， 因自
己的鞋子突然脱落 ， 导致我
站立不稳而摔倒 。 共舞者虽
然当即拨打了120电话且采取
了相应措施 ， 但我仍因脑出
血出现偏瘫。

请问 ： 在个人损失太大
的情况下 ， 我能否要求共舞
者赔偿？

读者： 甘菊香

甘菊香读者：
你不能要求共舞者赔偿

损失。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自愿参
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
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
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其
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即
其他参加者承担责任的前提

是“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 这里的故意是指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
后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该损害
后果的发生；重大过失是指应
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
害后果，却违反一般人的应当
注意义务，因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但轻信
可以避免。

与之对应 ， 共舞者的确
无需对你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 ： 一方面 ， 你作为具有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 明知
参加跳广场有一定风险而参
加 ， 属于自甘风险 ， 更何况
你之所以摔倒完全是源于你
自己的鞋子脱落 ， 而偏瘫又
因为脑出血所致。

另一方面 ， 共舞者并无
过错 。 一是共舞者并不希望
也没有放任你摔倒、 脑出血、
偏瘫等损害发生 ； 二是鉴于
你穿什么鞋子跳舞 ， 共舞者
无法预知和干预 ， 更无从知
道你穿的鞋子会在跳舞中出

现问题 ， 这就决定了共舞者
不存在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
见 ， 或者是已经预见但轻信
可以避免问题 。 更何况在你
跌倒之后 ， 共舞者已经采取
拨打120电话等措施， 尽到了
力所能及的责任。

此外 ， 《民法典 》 第一
条规定 ： “为了保护民事主
体的合法权益 ， 调整民事关
系 ， 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要求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观 ， 根 据 宪 法 ， 制 定 本
法。” 即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角度上看 ， 法律需要
在受害人权益保护和人们行
为自由之间进行平衡 ， 不能
因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过分而
扩大人们的责任 ， 使得人们
因谨小慎微而胆战心惊参与
甚至减少社会活动 ， 导致社
会活动减缓乃至停滞 ， 影响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与之对
应 ， 本案也不能过分苛求共
舞者的责任。 颜东岳 法官

老年人跳广场舞摔伤
能否要求共舞者赔偿？

“感谢工会给予的法律
援助 ！ 我于2022年10月17
日收到了裁决书， 没有您们
的帮助， 靠我自己一人肯定
拿不到这么多补偿款！” 近
日， 职工高某给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打来电话专
门表示感谢。


